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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勤建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「擬訂臺北市大

安區通化段六小段 652-2 地號等 1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

及權利變換計畫案」 

公聽會發言要點 

壹、 時間：民國 108年 8月 20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時 30分 

貳、 地點：客家藝文活動中心會議室 

（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 157巷 19號 3樓） 

參、 主持人：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董股長妍均 

肆、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簽到簿）           記錄：鄧伊菱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 

委員、各位地主及實施者團隊，歡迎大家來參加由聯勤建設實業

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「擬訂臺北市大安區通化段六小段

652-2地號等 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」之公

辦公聽會，本次會議是由市府依法主辦，我是今天會議的主持人，目

前任職都市更新處更新事業科的股長董妍均，今天邀請專家學者是臺

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簡委員裕榮。公聽會舉辦的意旨是透

過公聽會之舉辦讓住戶瞭解計畫內容並廣納各住戶之意見，住戶所提

意見實施者均應於計畫書內載明並妥予回應，後續作為本市都市更新

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參考。如果各位地主想要發言的話請到發言登

記處進行登記，會議流程會請實施者做 15分鐘事計及權變的簡報，

再請各位地主表達意見。 

陸、 與會單位發言要點： 

一、 所有權人－李○玲（660地號土地）(現場登記發言)： 

建議實施者於本案 3 樓的公共區域，可以參考信義區百貨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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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設計，在露臺的地方種植景觀植栽，並規劃休憩、乘涼即可

以擺放座椅的區域，讓住戶有可利用之休閒空間。 

二、 所有權人－張○淼（655、655-1 地號土地）(現場登記發言並

提供書面意見)： 

(一) 請將本更新案基地北側八米巷道之騎樓取消改設置無遮

簷人行道，目前規劃本更新案一樓店鋪外面設置騎樓，其

地坪面積全部併入一樓所有權，由各相關店舖所有權人負

擔，相當不合理。提出修正意見主要項目及理由如下:請將

本更新案基地北側八米巷道之騎樓取消，改設置無遮簷人

行道，特别是針對本案規劃僅爲二層樓建築之附屬構造

(即裙樓部分)更有明確理由可以省略不設置騎樓，說明如

下: 

1. 本更新案並未有法規明定必需設置騎樓。根據「台

北市敦化南北路特定專用區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管

制要點」，其中有關「指定留設公共開放空間位置

僅明示設置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」。 

2. 實施者聯勤公司在 105 年第一次推出本更新案時，

同樣規劃一樓 1+2店舖，當時並未規劃設置騎樓，

也就是說以無遮簷人行道取代騎樓。105年可以，

現在重新規劃卻不可行，如何服人。 

3. 據瞭解，台北市巷道內兩旁不設置騎樓已經有諸

多先例，即使面臨主要幹道兩旁也是如此。僅單

仁愛路四段 420-428 號仁愛尙華大廈為例。此大

廈於 2014年完工以都更權利變換建造，大廈位於

仁愛路四段與光復南路交叉口，面鄰仁愛路四段

部分完全未設騎樓，只有進出門廳內縮，另外光

復南路僅一家一樓店舖小部分內縮作為騎樓(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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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附件一照片影本)。 

4. 本更新案北側八米巷道地址敦化南路二段 265 巷

6號、8號，共 8戶，其地號是 655及 655-1均屬

住三分區，現狀均未設騎樓。 

5. 本更新案規劃一樓全部爲 1+2店鋪，均有室內(外)

專用樓梯獨立連通二樓，完全沒有使用到主建築

大樓門廳、玄關、電梯間逃生梯…等等公共設施

進出，但是卻仍然必須按比例分攤全部公共設施

坪數，以一樓 S1戶為例必須負擔室內面積 33%公

共設施。如今卻要求一樓單獨負擔相關 100%騎樓

(公用通道)坪數。 

6. 再以 S1為例，室內面積 33%公共設施約 15.5 坪，

加上騎樓 16坪合計 31.5坪，等於是要求 S1負擔

超過 50%公共設施，價金超過 7,500 萬元，相當

不公平。總之，實施者應該盡可能替都更戶徵取

最大權益避免不必要的規劃。而都市更新永遠弱

勢的地主只能靠各公聽會委員主持正義及早發現

不合理、不公義事實並立即糾正。 

(二) 圍牆内空間及與室内相連之專有地下室權利價值問題公

展公聽會書面資料，說明：本都更戶位於台北市敦化南路

265 巷 6 號一樓(以下稱本戶)，目前建築物包含可自行使

用圍牆内空間及與室内相連之專有地下室。實施者在本次

(108 年)重新提案估算權利價值仍然加以忽略，不予考慮

其相關價值。僅再重複提出說明如下： 

1. 在現有基地除所有權狀所列坪數之外，本戶更有

一樓屋内使用的專有獨立樓梯直通之地下室，實

際面積為 8.208 坪，詳情參閱市政府核發建築檔

案竣工圖中本戶地下室平面圖影本(附件一螢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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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標示部分)，此一地下室已獲台北市大安區戶政

事務所於 95年 10月 19日核發之「台北市建築物

地下室所在地址證明書」證明本地下一層屬於地

面層敦化南路二段 265 巷 6 號(即本戶)無誤。而

根據内政部營建署公寓大廈管理法規 Q&A 第 106

號答問「公寓大廈之地下層是否為共用部分，應

依事實認定。答:「按公寓大廈之地下層，依土地

登記規則第七十六條規定，限於性質上非屬共同

使用部分、且已由戶政機關編列門牌或核發其所

在地址證明者，始能視同一般區分所有建物，即

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三款所稱之「專有部

分」而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，…」。 

2. 基地圍牆内可用坪數大，擁有使用權，目前正在

使用中面積約為 5 坪，詳請參閱市政府核發建築

檔案竣工圖中本戶首層平面圖影本(附件二螢光

筆標示部份)。 

(三) 公展公聽會書面資料(請將本書面意見列入公聽會記錄及

後續審議會報告中)主旨:謹對都市更新完成後新建築物

S15 價值估算過高提出不同意見，請將本修正建議列入公

聽會正式記錄，依規定辦理審議。說明:壹、依據聯勤建設

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 3 月 21 日發送第二次公展光碟

資料。有關通化段六小段 652-2 地號等 15 筆土地都市更

新案之相關計畫書。貳、實施者在本次重新提案估算權利

價值，仍然更新後裙樓二樓 S15單價預估過高。謹針對更

新案裙樓 2樓編號-S15一戶每坪單價作一比較。 

1. 本次 27樓新規劃案每坪單價差異: 

(1) 裙樓 2樓編號 S15:每坪單價 164.9。 

(2) 主大樓頂樓(編號 26F+27F-D):每坪單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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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4.8萬(比 S15每坪減少 18萬元)。 

(3) 主大樓 3 樓編號 3F-A 戶:每坪單價 127.2

萬(比 S15每坪减少 45.6萬元)。 

2. 謹針對裙樓二樓 S15 每坪單價定價方式提供另二

種計算提供參考: 

(1) 以主大樓 3樓至 13樓(大樓一半樓層)，每

層的最高單價戶 3 樓至 13 樓共 11 戶的平

均單價每坪為 130.21萬。 

(2) 麗業公司估算更新前權利價本戶與其二樓

的比率 2.328 倍，以更新後一樓 S1 每坪

252.5 萬換算二樓的單價每坪 108.46 萬。 

總之:實施者高估 S15建物可銷售金額甚為明顯，

尤其 S15 建築物二樓冠上「店舖」兩字便將其權

利價值上翻，如何服人。 

三、 所有權人－傅○治(652-2、657地號土地)，傅○輝 代： 

(一) 本人更新後是選 S7 的店鋪，依相關都市計畫規定，本區

域可設置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，此次 1 樓 S7 戶之單元面

積為 42坪，其中騎樓是 19坪，若含公設 7坪，則室內面

積只剩 15 坪，如此是否合理？希望更新處及審議委員會

就此議題協助審視。 

(二) 有關本案原有之舊建築物估價是否低估，且公有土地管理

機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亦提出此議題，因本案之估價時間

為 104年，迄今價格是否有波動？是否有重新評估鑑價之

可能？ 

(三) 本案建材設備等級之內容，實施者以同級品或國內優質廠

商之字眼來標示，希望能直接標示廠牌，以免交屋時產生

之爭議與糾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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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所有權人－傅○治（652-2、657地號土地）： 

有關 1 樓單元規劃騎樓，每戶設置多達 19 坪，地主因此需多

付出 6至 7千萬，如此合理嗎？ 

五、 所有權人－陳○仁（661、661-1地號土地）： 

(一) 1樓店鋪多為單面採光，且 1樓通往 2樓之樓梯動線除 S1

以外，需由 1樓走到最裡面才能上至 2樓，可能有消防安

全之虞，建議樓梯動線可再檢討通行之方向。 

(二) 本案建材等級表內，實施者之自我評估的部份項目僅為第

二級，請說明為何建材等級採用三級，有部分卻是二級的

建材。 

(三) 綠建築檢討中之室內環境指標，樓板厚度使用最薄之厚度，

未來於使用上是否因此產生噪音之干擾？ 

六、 所有權人－江○明(655、655-1地號土地）(太太劉白純代)： 

本棟建物地下室入口處位於 1樓建物之室內，故地下室應屬於

1 樓所有，但因房子年代久遠，於權狀中並無相關登記。在估

價時，地下室卻未納入 1 樓產權中應屬不合理。有關此疑義，

之前已向實施者提出三次，實施者皆回應後續會再檢討確認，

我們的權益被疏忽，故提出抗議，希望更新處及專家學者能將

在地住戶的權益納入考慮。 

七、 所有權人－陳○銓（659地號土地）： 

之前實施者與我們洽談時，說明以不用補貼為原則，但此次卻

需補貼車位及坪數差額之價值共約 600多萬，金額數目是否合

理？希望可以再討論。 

八、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（書面意見；承辦代為宣讀）： 

(一) 經查，旨揭計畫範圍內無本市已公告之文化資產、暫定古

蹟及列冊追蹤建物，依所送資料，公有土地上無建物，無

a-uro00328
橢圓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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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5條情形，本局無特殊列管事項。 

(二) 未來開發行為時，若有發見具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

聚落建築群之建造物，疑似遺址或具古物價值者，請依文

化資產保存法第 33、35、57、77條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九、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（書面意見；承辦代為宣讀）： 

(一) 查本署經管同小段 654、656、656-1、664 地號 4 筆國有

土地，土地使用分區為「敦化南北路特定專用區（A 區）

（依都市計畫法說明書圖規定辦理）（原屬第參種住宅

區）」，國有土地面積合計 425平方公尺，占更新單元總面

積 2,169 平方公尺之比例為 19.59％，依「都市更新事業

範圍內國有土地處理原則」（下稱處理原則）第 5點規定，

更新單元範圍內之國有土地面積合計未達 500 平方公尺，

且未達該更新單元土地總面積四分之一者，其國有非公用

土地得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，依都市更新

條例規定讓售予實施者。次依「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

更新注意事項」規定，依處理原則規定得讓售實施者之國

有非公用土地，於實施者繳價承購前，本分署仍應參與都

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，並按應有之權利

價值申請分配更新後之房、地。 

(二) 請實施者將前述國有土地處理方式完整登載於事業計畫

書適當章節內。 

(三) 旨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（第二次公開展

覽版），茲提供意見如下： 

1. 依事業計畫書所載，本案於 104 年 7 月 29 日報核，惟

本次公展之事業計畫書中財務計畫係以 107年版「都市

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」（下稱

107 年提列總表）提列相關費用，請實施者說明並請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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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審視合理性。 

2. 據事業計畫書財務計畫書載，本案建築設計為鋼骨鋼筋

混凝土造（下稱 SRC）建築物，依「臺北市都市更新事

業（重建區段）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」（下稱造價要項）

規定物價調整基準日為 103年 4月，本案物價調整日訂

為 104 年 4月。查實施者所提列工程造價係依臺北市都

市更新處 107 年 10 月發布之造價要項（物價基準日為

107 年 4 月）提列 SRC 造第三級「26～30」造價基準

65,300 元/㎡，惟 107 年版造價要項物價基準日為 107

年 4月，爰請實施者說明本案提列依據，並檢視其餘類

此問題予以修正。 

3. 本案提列特殊費用，為地質改良費用及制震設備費，共

提列 6,331萬 9,620 元，請依審議原則說明合理性及必

要性，並依「臺北市都市更新案提列特殊因素費用委託

審查原則」辦理。 

4. 本案容積獎勵（不含容積移轉及其他容積獎勵）達 36.60

％，請以適量且設計以地主需求為主要考量，並避免對

原先週遭環境造成衝擊。 

5. 本案風險、人事行政銷售管理費均以上限提列，請實施

者說明提列合理性並予酌予調降相關管理費。 

6. 本案共同負擔比例 29.88％，請實施者就財務計畫中各

項共同負擔提列費用，再檢討其合理性與必要性，調降

共同負擔費用，以維護土地所有權人權益。 

7. 本案表 16-1 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成本表（下稱總成本

表）所提列之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及其他土地改良物

拆遷補償費與表 15-2 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及安置費用

一覽、表 15-3 其他土地改良物補償費用明細表一覽表

所載金額不同，總成本表之金額未扣除拆除費用，與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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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更新條例第 57 條規定，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領

補償金額內扣回之規定未符，請實施者說明並修正。 

8. 據 107年提列總表說明住宅租金水準，參考「財團法人

不動產資訊中心」所公佈每季最新「臺北市住宅租賃行

情認列。惟本案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係依估價師調查、

分析不動產市場價格水準等訂定，分別以 1樓 3,000 元

/坪/月、2 樓以上 1,500 元/坪/月、地下室 800 元/坪/

月，為基準計算租金補貼。查本案更新前之合法建物皆

為 4、5層樓舊公寓，爰請實施者說明，本案所提列金額

之依據、參考之租金行情及金額之合理性，並請貴府審

查。 

9. 請實施者應檢送本案 3家估價報告書予本分署參處。 

10. 內政部 103 年 6 月 24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6742 號函

示及「各機關國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或聯合開發後分回

之房地優先作為公營出租住宅或社會住宅作業程序」，

為使社會住宅整體規劃及建築空間配置合乎特殊情形

及身分者需求，各機關國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

擬定階段或聯合開發規劃作業階段時，請函知當地政府

參與並評估是否適宜興辦社會住宅。本案本署經管國有

土地比例 19.59％，爰請貴府評估本案有無公營出租住

宅或社會住宅需要。倘有並經中央住宅機關認屬符合住

宅法規定社會住宅，請循撥用程序於事業計畫核定前辦

竣國有土地撥用。 

十、 實施者－聯勤建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（陳少雍協理）： 

(一) 騎樓設計:本案建築之設計，前一次公展之版本與本次公

展之版本皆有騎樓之設計，差別在於前次騎樓之產權未登

記，故對於本次騎樓比例較高問題之單元，或許可於後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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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做調整，未來會併同審議時之相關意見，再行思考。 

(二) 三樓露臺會依地主需求做規劃及調整。 

(三) 針對地主陳枝仁提問樓梯設置位置，本公司將依本戶地主

要求配合調整。 

(四) 針對地主陳義銓提問之規劃坪數問題，本公司以不影響其

他地主權益下進行調整。 

十一、 估價單位－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（羅一翬估價師）： 

(一) 有關地下室 1樓及空地未估價之疑義，因依估價評估的原

則係以建物謄本有登記之面積為主，若謄本上無登記資料，

估價時將無法做計算，且使照上顯示地下室用途為防空避

難室。 

(二) 有關 2樓價格較高之疑義，係因 2樓為商業使用，故以店

面條件做為估價考量，其價格約為 1 樓店面價格之

60%~65%，故 2樓店舖當然與 3樓住宅單元之價格有差異。 

(三) 另有關地主提及土地、建物之權值是否有低估之情形，因

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估價，依規定需檢附 3家估價報告書，

相關估價內容參考實際案例與實價登錄之資料，並依個別

條件及估價方法評估。後續更新處召開相關審查會議時，

皆會就估價內容提出審查意見，審議會之委員亦會協助把

關，倘未來審議過程需調整估價內容，將會依審議結果辦

理。 

(四) 因本案為 104年 7月申請報核之案件，依都市更新權利變

換實施辦法規定，評價基準日之期限應於權利變換計畫報

核日前六個月內，故依規定無法調整為 108年。 

十二、 規劃單位－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（董政彰主

任）： 

(一) 依各級工程造價提列之法令規定，建材設備等級表所列 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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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中，有特定 7項為各該級建材設備必要項目，其餘項目

應有 4項以上達該級建材設備之標準，以作為是否符合該

級建材設備自評之原則，故本案自評等級項目中才會有第

二級或第三級的差異。 

(二) 另建材等級表中之「同級品」文字，係依「臺北市都市更

新(重建區段)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」規定，其中建材設備

等級表之備註說明標示之相關文字，建議保留該文字，以

利後續選材彈性。 

(三) 有關本案權利變換計畫費用以及工程造價之提列，因本案

重行公開展覽程序，故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107年公佈之

新版本內容提列相關費用。 

十三、 建築設計－台北國際聯合建築師事務所（羅開元經理）： 

(一) 1 樓室內樓梯之位置，若地主有不同需求或意見，可再與

實施者討論；至於室內樓板之厚度，目前設計為 18公分，

符合一般之標準。 

(二) 本案目前 1樓設計騎樓而非無遮簷人行道，其中一部份係

考量遮雨之需求，故與前版本一樣以騎樓做為設計，其適

宜性皆可再與實施者商討。 

十四、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－董股長妍均： 

本案建築規劃設計 1 樓是設置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，原則

上符合法規即尊重實施者提出之版本，故與審議會無關，並建

議實施者應聽取地主之需求，並加強溝通協調，即早確定計畫

內容，避免程序枉走。 

十五、 學者專家－簡委員裕榮： 

(一) 本案尚有未表達意見者，且老舊公寓案計畫已截止，相關

與會意見，建議實施者加強溝通協調。 

(二) 容積獎勵之項目ΔF5-1，請實施者補充說明環境貢獻(扣



 

12 

 

除老舊公寓專案計畫部分)。 

(三) 建築計畫 

1. 和平東路三段 67 巷現有巷道範圍建議洽建管處釐清是

否涉及廢巷疑義。 

2. 若涉及轉管應於平面標示並納入估價報告書檢討。 

3. 應補充冬至日照檢討圖及 3.6:1高度限制檢討。 

4. 請檢討屋頂種植之大喬木是否更換為小喬木。 

5. 屋頂框架建議調降至 6公尺。 

6. 店舖 1樓入口平面圖請補充無障礙設施檢討，另殘障車

位建議移至地下 1層並靠近電梯間之適當位置。 

(四) 財務計畫 

1. 有關印花稅之提列，建議需注意財政部廢除印花稅之公

告時間。 

2. 「建築設計之加成」建議分列納入營建費用與特殊工程

費，且特殊工程費用應依規定委外審查。 

3. 信託費用請補充續建機制。 

4. 權利變換內不參與分配之土地所有權人，建議檢討是否

可合併選配或說明協調結果。 

柒、 會議結論： 

本次會議與會以及學者專家所提意見，請實施者納入事業

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內參考。另於都市更新審查過程中，如各

位民眾還有其他意見，仍可採書面的方式向本市都市更新處表

達，更新處將函請實施者做回覆，並做審議會審查的參考，另

本案公辦公聽會紀錄將於會後上網公告，請至本市都市更新處

網站(https://uro.gov.taipei)查詢，今天公聽會謝謝各位的

參加。 

捌、 散會（上午 11時 30分） 




